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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 站ee
行政执法不能是“橡皮筋”

要办事的时候，“找找人”；摊
上事的时候，还是“找找人”——
这个“找找人”，咋就那么管用呢？
因为自由裁量权的存在，特别是行
政执法自由裁量权长期存在。

行政处罚也可以“讨价还
价”，消解了行政执法的合理性，
甚至为各种消极腐败现象提供了
生存空间。7日，我市行政执法行
为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会召
开，提出将重点治理“同案不同
罚”等问题，行政执法网络平台也
将建成投用。

毫无疑问，社会现象是纷繁
的，法规难以面面俱到，行政执法
人员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在
一定的原则和范围内主观判定处
置结果，不是没有道理的。问题
是，假如选择空间太宽泛，裁量标
准太粗糙，行政执法成了可随意
松紧的“橡皮筋”，问题就很大了，
容易造成行政执法中“同案不同
罚”等现象。让人苦笑不得的是，
这种现象虽然极为不合理，却实
实在在是合法的。

规范执法者的自由裁量权，

需要相关单位自我限权。显而易
见，有些人会认为这是“绑住自己
手脚”，一百个不愿意。那么，就
必须设法将行政执法标准细化，
进一步压缩自由裁量权的空间，
让行政执法不存在可以讨价还价
的基础，让每一个行政违法行为
都可以“对号入座”。

不容忽视的问题是，行政行
为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相关
法规可用“海量”来形容，细化的
工作难以一蹴而就，一次专项治
理恐也难有根本性的变革。

这时，有力的外部监督就很
有必要了。

行政执法是否合理、合法、适
当，谁来评判？使用权力受不受
监督，由谁监督，如何监督？老在
行政机关内部进行监督不行，需
要新的制度设计。我市将要建成
投用的行政执法网络平台就是个
好办法！执法有问题，损害了企
业的利益、百姓的利益，就把你晒
到网上！乱执法的风险大了、成
本高了，不守规矩的执法者自然
就要害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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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早交了，车位也选了，如今却不算
数了——挑好的车位“飞”了，备选车位又
位置不佳、停车不便……晚报报道的天宝
华庭小区这件事，在网友中掀起波澜。

开发商的“小变卦”真多啊。@艾_獨
立范说：这件事只是冰山一角。@立刻马
上必须：说是“浪漫东方威尼斯”，也就是挖
个水池子；说是“邻里亲近”，其实是楼间距
小得可以隔空对话；说是送你“空中花园”，
原来是早算在套内面积的阳台……

为啥开发商敢这么“变”呢？@静怡
06 认为是利益驱使：说对其他业主不好
交代——赤裸裸的借口！@非常海纳：
违法成本太低，有恃无恐。@蓝白丫：开
发商之所以敢言而无信，视合同为儿戏，

践踏业主权益，背后怕是有人撑腰。
尽管一眼就看穿了开发商的“小九

九”，但也有人像@一朵茉莉一样屈服了：
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好随人家了。@凉小
熙v建议开发商守信、自律，同时也问了一
句：指望开发商讲良心，靠谱吗？对这个疑
问，最少有八成网友的回复是——笑了。

无可奈何？咱可以告他！@清新的
阳光森林：开发商擅自改变设计，侵害了业
主利益，告他违约并赔偿。@新向凌：合同
就是法律证据，有证据就不怕打官司！

对簿公堂只是无奈的最后一步。@
幸福贰妹：成立业主委员会集体维权，找
开发商算账，人多力量大。@开口一笑
快乐生：有理有节，协调解决；解决不了，
第三方调解；调解不成，告他不迟。

呼吁监管的声音也很强大。@日出
红胜火：业主势单力薄，打官司耗时耗力
耗钱。监管部门也不能闲着，得硬起手
腕打击不良开发商，切实提高其违法成
本，让他们不敢变、不能变。（魏春兴）

感谢河南德丰集团对本栏目的大力
支持。新浪微博、腾讯微博今日出场网友，
均获赠10元手机话费，请将手机号私信@
洛阳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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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好的泳池呢……
说好的泳池呢……


